
肥安发〔2024〕12 号

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
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

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各镇街，高新区、经开区，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市属以上驻肥有

关单位:

现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

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转发

给你们，请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部署要求，结合《省政府安委会

办公室关于推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举报奖励制度的通知》（鲁安办

发〔2023〕11号）和《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健全

完善员工自主排查安全生产隐患报告奖励制度的通知》（肥安办发

〔2023〕2号），采取有效措施，一并抓好贯彻落实，有关情况通

知如下。

一、迅速部署落地。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三

管三必须”原则，在推动落实前期事故隐患内部举报奖励制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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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细化措施，持续抓好《意见》的落实，2024年 12月底前

推动煤矿、非煤矿山、石油天然气开采、化工（含石油化工）、医

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含道路、水上交通运输

等）、建筑施工（含隧道施工）、民用爆炸物品、燃气、渔业生产、

工贸、电力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2025年 6月底前推动

其他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规定，安排专项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资金，用于保障从业人

员报告事故隐患的奖励支出，严禁“扣乙奖甲”的现象。各生产经

营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明确事故隐患报告内容、受理人员和报

告途径，对报告的事故隐患，核查属实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

整改的，要明确责任人、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建立台

账闭环管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取设立报告热线、举报小程序

等方式，方便一线员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报告。

二、强化宣传普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推进《意见》和

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的广泛宣传，充分发挥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利用张贴海报、展板、发放宣传册和微

信公众号等日常宣传形式，及时宣传企业典型经验做法，定期公

布相关案例，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及社会公众知晓覆盖面。各有关

生产经营单位要充分利用三级教育培训、开工第一课、晨会等阵

地进行宣传，要将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普及到每个车间、

每个班组和每名员工，深入开展“我是安全吹哨人”“查找身边的隐

患”等活动，提高员工主动查找和举报事故隐患的积极性，营造“人

人都是安全员、处处都是安全岗”的浓厚氛围。

三、严格执法检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日常执法检查、明查暗访等工作，将生产经营单位



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的制度制定、资金保障、台账建立等情况

一并纳入检查内容，并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制度建设、教

育培训方面监督检查重点，对走过场、搞形式、落实不到位的企

业要及时督促整改；对内部员工报告的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力，

导致事故隐患依然存在，甚至发生事故的，要依法实行“一案双罚”。

市安委办将各级各有关部门推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

奖励工作情况纳入全市安全生产年度考核内容。

四、加强调度督导。这项工作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各镇

街区、各行业主（监）管部门都要制定具体推进方案，指导督促

本辖区、本行业、本系统生产经营单位抓好落实。同时，要定期

督导、抽查生产经营单位的落实情况。市安委会办公室、市有关

部门要“一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本辖区、本行业、本系统工作

进展情况；要每半年召开 1 次调度会议，分析存在问题，挖掘推

广典型做法，对落实不到位、敷衍应付、效果不明显的要及时通

报批评。要加强信息报送，每月 2日前向市安委会办公室报送本

辖区、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统计表》

（附件 1）。各级各有关部门在推进中发现的典型企业和经验做法，

请及时报市安委会办公室。

邮箱：fcajjxtk@126.com，联系电话：3220117。

附件：1.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统计表

2.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

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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